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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參考手冊1份 附件一

主旨：檢送本部修正更新之「大專校院推動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
業參考手冊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大專校院辦理校外實習課程，旨在使學生於養成教育階

段，將校內教學課程活動延伸至校外之產企業進行實務學
習，達成結合理論與實務、培養學生專業能力與職場素養
之目的；其性質屬學校正式課程，由學校進行規劃，以提
供學生符合專業能力同時累積實務學習經驗，並維護學生
學習權益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因應本部114年6月23日修正發布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
實施辦法」（下稱產學合作實施辦法），本部重新修訂旨
揭手冊，以協助各校完善推動實習各項機制與作業；其中
已整合並納入校外實習作業機制、開設校外實習課程注意
事項、實習權益保障及實習常見問題等重要內容，旨在確
保校外實習學生之權益與安全，並提升實習效益。

三、為全面強化實習課程品質督導與學生權益保障，各校應參
考作業手冊落實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機制，本次重要更新內
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實習課程需經學校評估之定位相關事宜，包含其與見
習、實作、實務訓練或研習等活動之差異。

(二)學校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、負擔保險費
用及實習機構投保義務。

(三)學校於實習期間應至少實地輔導訪視1次，每學期至少
實地輔導2次以上；境外實習第2次（含）以後可採非實
地訪視之其他方式進行，並妥善留存輔導紀錄表。

正本

靜宜大學

1159000265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共2頁



(四)學校欲與未違反法令之分公司、分店或分廠等獨立運作
或分支單位合作實習課程時，可簽訂「切結書」證明其
無違反法規之事實，並視為實習合約之一部分。

四、各校應依據本手冊所訂機制，強化實習課程之規劃、執行
與督導，確保實習課程品質及實習學生權益保障，並將手
冊內容納入辦理實習課程之推動參考。

五、實習課程業務相關疑問，請洽下列單位：
(一)明志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專案辦公室：蕭小姐、林先生，

電話：02-29089899分機2094、2096。
(二)本部高等教育司：賴小姐，電話：02-77365769。
(三)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：林小姐，電話：02-77365845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國立空中大學、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)
副本：明志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專案辦公室、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、本部高等教育

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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